
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粮食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财政局、粮食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粮食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加强和

规范市级财政粮食专项资金管理，保障财政资金安全，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贯彻落实四川省全面实施预算管理实施意见的工作

方案〉的通知》（攀委办〔2019〕71 号）等有关法律和规

定，特制定《攀枝花市粮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26日 

 

 

 

 

 

 

 



攀枝花市粮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攀枝花市级财政粮食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保障财政资金安全，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攀

枝花市委办公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贯彻

落实四川省全面实施预算管理实施意见的工作方案〉的通

知》（攀委办〔2019〕71 号）等有关法律和规定，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项资金，是指市级财政安排，专

项用于支持我市粮油产业发展的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实施管理。 

（一）主管部门。市发展改革委围绕市委、市政府关

于粮食工作的决策部署、商财政局编制三年滚动项目计划

和年度重点支持计划；提出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分配草案，

经市财政局审核后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负责会同市财

政局组织项目的申报和审查；提供资金分配所需的基础材

料和数据，协助市财政局制定相关预算支出标准；建立项

目评审专家库，对专家、中介机构和项目单位实行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制定专项资金年度整体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

目标，建立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组织实施专项资金项目

年度绩效自评。县（区）粮食主管部门负责项目申报审核、



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本地区专项资金项目年度

绩效自评。 

（二）财政部门。市财政局根据市委、市政府有关决

策部署并结合市级财力情况，负责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安排，

制定相关预算支出标准；对市发展改革委提出的年度重点

支持计划和预算分配草案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金使用

范围、分配方式、程序等进行审核；按规定开展专项资金

重点整体绩效评价。县（区）财政部门负责专项资金拨付

和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本地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三）项目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负责对申报

项目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有效性

负责；对项目绩效进行自评。 

 

第二章  使用范围 

第四条 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在攀枝花行政辖区内登记注

册设立的粮油企业（含粮油专业合作社，下同）、粮油质检

机构和单位，用于支持我市建设粮食收购、仓储、加工、

“优质粮食工程”所涉及的粮油仓储设施及附属设备的维修、

改造、建设，粮油产业发展，粮油质量安全检验和质检体

系建设，仓储规范化建设，安全隐患治理，粮油供应特定

事项及粮油应急等方面的资金。具体支持范围如下： 

（一）国有粮油仓储及附属设施设备的维修、改造和

新建； 



（二）开展粮油质量监管、销售（配送）产品及展示

等“放心粮油”建设项目； 

（三）以粮食质检机构建设运行、实验室新建、改建、

维修和检验仪器设备为主的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

设项目；    

（四）以粮食烘干和清理为重点的粮食产后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 

（五）粮食产业（物流）园区建设项目； 

（六）市内优势粮油企业（获得国家或省级名优品牌

产品、驰名或著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及民族地区

特色粮油产品等）开展粮油加工、设备升级及智能化改造； 

（七）国有粮食企业仓储规范化建设； 

（八）国有粮食企业安全隐患治理； 

（九）政策性粮油、军供粮油、市场供应粮油、粮油

收获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等质量安全检验； 

（十）粮油供应特定和应急事项； 

（十一）中央、省粮食储备专项工程建设资金配套； 

（十二）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的其他项目。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粮食主管部门按照规定

范围安排使用专项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高效，

不得擅自扩大资金使用范围。 

第三章  资金分配 

第六条 专项资金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充分



体现“规划引领、突出重点、体现差异、强化绩效”的安排原

则。主要采用以下办法进行分配： 

（一）项目法。本办法第四条使用范围中的第（一）

至（八）项资金分配适用项目法。按照规划、竞争性评审

等方式确定项目，涉及的有关资金补助标准在当年项目申

报指南中予以明确。 

采用项目法安排资金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是

市财政局组织项目申报、审查和评审，评审结束后，对拟

纳入支持范围的项目要向社会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提

出资金安排建议，按程序报批。 

（二）特定法。质量安全检验、粮食供应特定和应急

事项以及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的其他粮食和物资储备事项

适用特定法。采用特定法分配的资金由市发展改革委商市

财政局提出资金分配意见，按程序报批后由市财政局拨付。 

第七条 市发展改革委应于上一年的 7 月开始做好下一

年专项资金分配准备工作，年底前提出下年度专项资金分

县（区）、分项目预算草案。地方转移支付部分于每年市人

代会批准预算后一个月内向市财政局提交资金分配建议方

案及绩效目标。应急资金、特定法分配资金除外。 

第八条 市财政局按照预算法等有关规定下达预算；县

（区）财政局接到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后，按照预算法规定

时限要求及时分解下达。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九条  专项资金预算一经下达，原则上不得调整。确因

特殊原因无法实施的，市发展改革委应于预算下达的规定

时限提出预算调整建议，并商市财政局将资金统筹调整用

于其他重点项目支出。 

第十条  专项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相关规定

执行。 

第十一条 县（区）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省、市有

关规定及时清理盘活结转结余资金，对连续结转超过两年

且停留在县（区）财政部门的专项资金，由市级财政收回，

统筹安排使用；对已分配到部门和项目单位的结转资金由

县（区）财政部门收回，统筹安排使用。项目实施完工后

的资金结余，按照国家、省、市项目资金结余处理有关文

件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使用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

购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遵循公开、择优、规范、高效

原则，各级财政部门通过部门网站按规定将资金分配、拨

付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 

第五章 绩效管理 

第十四条 专项资金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市发展改革委

是资金整体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县（区）粮食主管部门

是具体项目绩效的责任主体。 



第十五条 市发展改革委、县（区）粮食主管部门按照

绩效管理规定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

监控”，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保障绩效目标实现。 

第十六条 县（区）粮食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按照绩效

管理规定向社会公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并及时报送市发

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对市发展改革委绩效评价情况适时进

行抽查。市财政局依据整体绩效评价结果确定下年度专项

资金安排规模，资金使用整体绩效较差，将相应调减专项

资金预算规模。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县（区）粮食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建立健

全项目资金监管机制，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进

行日常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充分发挥资金使

用效益。项目因故无法继续实施，或项目实施期限超过预

计完成时间 2 年以上的，县（区）粮食主管部门、财政部门

应按程序报请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收回资金。市发展

改革委、市财政局不定期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专项监督。 

第十八条 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依法接受人大、审计、监

察和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

挪用或擅自调整。各级财政、粮食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在专项资金的分配审核、使用管理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规

定的行为，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

法违纪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应责任。对骗

取的专项资金，由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追回并及时

上缴市级财政。涉嫌违法犯罪的，按规定移送相关机构依

法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县（区）财政、粮食主管部门可参照本办法，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资金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

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有效期 5 年，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商务和粮食局关于印发〈攀枝

花市粮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攀财建〔2017〕50

号）同时废止。 

 

 




